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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範目的 

(一)為提升國產農產品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之權

益，以友善、自然環境的耕種方式生產農作物，促進農業友

善環境及資源永續利用。 

(二)不得使用任何合成化學農藥、合成化學肥料及基因改造之作

物。 

(三)農會將依作物分別契作或收購，協助農友販售農產品。  

二、農友於向本會完成申請後即刻依據本作業規範施行友善栽培。 

三、生產環境 

(一)農地應符合農業發展條例所規定，供農作使用之土地。 

(二)農地應施行良好之土壤管理及水土保持措施，確保水土資源

永續利用。 

(三)使用之資材，經審慎評估避免對現地生物及環境造成重大影

響。 

四、作物、品種及種子、種苗 

(一)選擇環境適應性佳及具有抗病蟲害特性的作物種類或品種，

並儘量以生物及遺傳多樣化為原則，改進生產環境之生態多

樣化。  

(二)種子不得以合成化學物質、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或礦

物性材料處理。  

(三)種苗之育苗過程中不得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四)不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之種子及種苗。  

(五)育苗場設施不得以合成化學物質消毒。 

五、土壤肥培管理 

(一)不使用任何合成化學肥料。 

(二)使用農糧署公告之有機農業適用肥料（證號有效期間內）。 

(三)每三年採取土樣送研究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分析，瞭解土壤理

化性及肥力狀況，作為土壤肥培管理之依據。 

(四)視情況採取間作綠肥等土壤管理措施，以維護並增進地力。 

(五)不得施用含有合成化學肥料或農藥之微生物資材與有機質複

合肥料。 

(六)選用適當保護土壤耕作與栽培方法，減少侵蝕等土壤劣化。 

(七)應依研究單位分析結果建議，適時施用酸鹼調整資材(農用



石灰、蚵殼粉及硫磺粉等)維持土壤適當之酸鹼度。 

(八)礦物性肥料應以其天然成分之型態使用，不得經化學處理以

提高其可溶或有效性。 

(九)不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六、病蟲害管理 

(一)不得使用合成化學殺蟲劑、合成化學殺菌劑。 

(二)不得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礦物

性材料。 

(三)不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四)利用天敵、微生物製劑取代農藥，或物理方法防治。 

(五)採用其他耕作方式防治、物理防治、生物防治、種植忌避或

共榮植物及天然資材防治等防治法，以防病蟲害發生。 

(六)參考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所規定之病

蟲草害管理得使用之物質清單防治資材。 

  (七)維持耕作環境之清潔，拔除病株、落實清園，防止病蟲害棲

息田 

      間。 

七、雜草管理 

(一)不得使用合成化學除草劑。 

(二)得種植單一種類優勢草種以競爭雜草生存空間。 

(三)視情況採行敷蓋、覆蓋、翻耕、輪作及生物防治方式，適度

控制雜草之發生。 

(四)以人工或機械除草。 

(五)不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八、技術及資材 

(一) 雜草控制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水田與旱田輪作，不同作物輪作、間作等。 

(2)人工及機械除草。 

(3)敷蓋雜草或有機作物殘株。 

(4)農田中飼養家禽及家畜等。 



(5)利用植物相生相剋之原理。 

(6)含有雜草種子的材料製作堆肥，必需使其充分醱酵完

熟，以殺死其中所含雜草種子，方可使用。 

(7)敷蓋聚乙烯、聚丙烯及其他聚碳酸酯基產品，使用後

應重複利用或從土壤清理出去，不得在田地上焚燒。 

2、禁用： 

(1)合成化學物質。 

(2)殘留農藥、輻射性物質、過量重金屬之作物殘渣及

生物資材。 

(3)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二) 土壤肥力改良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栽種各種綠肥作物。 

(2)有機作物殘株、雜草或落葉及其所製成之堆肥。 

(3)木炭、竹炭、燻炭、草木灰。但每年每公頃矽酸爐渣

施用量不得超過四公噸。 

(4)製糖工廠之殘渣（甘蔗渣、糖蜜等）。 

(5)海藻。 

(6)植物性液肥。 

(7)泥炭、泥炭苔。 

(8)骨粉、魚粉、蟹殼粉、蝦殼粉、貝殼粉、蛋殼及海鳥

糞。 



(9)磷礦粉、苦土石灰及含有石灰之礦物粉碎而成之資

材。 

(10)麥飯石粉、蛭石粉及真珠石粉。 

(11)未經化學及輻射處理之腐熟椰纖。  

(12)符合農糧署公告之有機農業資材（證號有效期間）。 

 

2、禁用： 

(1)除上述外之合成化學肥料。 

(2)殘留過量農藥、重金屬、輻射性物質等之作物殘渣及

生物資材。 

(3)未經分類之都市垃圾或廢棄物。 

(4)下水道污泥。 

(5)廢紙、紙漿。 

(6)未經淨化處理及充分腐熟之家畜排泄物。 

(7)人糞尿。 

(8)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9)智利硝石。 

(三) 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輪作、間作或混作共榮作物。 

(2)種植忌避植物。 

(3)繁殖及利用昆蟲天敵。 

(4)利用捕食動物(家禽、青蛙及鳥)。 



(5)選用非基因改造生物之抗病蟲害品種。 

(6)捕殺、高溫處理，但不得將整個田區殘株焚燒。 

(7)利用不含合成化學物質之紙袋、網袋、塑膠布及不織

布袋等防護。 

(8)種子以水選（鹽水、溫水等）、高溫及低溫處理、浸

泡醋、次氯酸鈣、次氯酸鈉或二氧化氯殺菌。 

(9)利用太陽能之消毒。 

(10)利用性費洛蒙、誘蛾燈、光及有色黏蟲紙。 

(11)大蒜、辣椒、蔥、韭菜、苦楝、香茅、薄荷、芥菜、

萬壽菊、無患子等浸出液或天然抽出液。 

(12)海藻。 

(13)咖啡粕、苦茶粕或未添加香料之菸葉渣。 

(14)草木灰。 

(15)釀造醋、酒類、砂糖、麵粉、奶粉及植物油。 

(16)石灰、石灰硫黃合劑。 

(17)不含殺菌劑之肥皂。 

(18)矽藻土。 

(19)蛋殼。 

(20)非基因改造之蘇力菌、放線菌、枯草桿菌、其他微生

物及病毒性製劑。 

(21)植物性中草藥浸出液。 

(22)波爾多液、窄蒸餾溫度範圍製之礦物油及亞磷酸。 

2.禁用： 



(1)毒魚藤。 

(2)除上述以外之合成化學物質及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

資材。 

(3)外生毒素。 

(四) 微生物資材： 

1、可用：  

(1)非基因改造之根瘤菌、菌根菌、溶磷菌及其他有益微

生物。 

(2)外國微生物製劑需經國內學術試驗研究機構試驗，證

實有效且無害者始可使用。 

2、禁用： 

(1)含有合成化學物質或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九、其他生態保育措施 

得藉由栽種綠籬作物增加農田植物多樣性，同時可營造有利

於天敵微生物及昆蟲的立足。綠籬作物組合可同時兼具防風及阻

隔外來物、提供天敵棲息場所以及兼具景觀、生態及產生附加價

值的綠籬。 

十、有機資材使用可參考: 

農糧署>有機農業>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網路公開品牌 

 

 

 

 

 

 



草屯鎮農會 

友善環境耕作自主、稽核管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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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目的： 

 為提升國產農產品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之權益，以友善自然

環境的耕種方式生產農作物，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利用，並配合中

央主管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廣友善環境耕作，落實推廣團體自主管理特

制定本規範。 

2. 輔導範圍：  

 友善環境耕作：一般作物(農糧類、果樹類、蔬菜類)、特用作物(茶類、油

茶類、牧草類等) 

3. 輔導依據： 

 共同規範：本會作業規範。  

4. 申請資格： 

 申請友善農耕輔導之農產品經營業者，並具備下列各款所定資格之一： 

 農民 

 依法設立或登記之農場、農企業或農民團體。 

5. 申請類型： 

 初次申請：第一次申請之農民、農企業、農民團體及農場。 

 重新申請：因故曾退出或審查不通過，重新申請者。 

 改善複查：訪查管理時有不符合規範事項，農產品經營業者願意改善，

執行之複查。 

6. 如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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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品經營業者於輔導申請前至本會索取相關依據資料及完成各項要求，

了解申請輔導依據及相關法令規範、權利、義務。 

 申請應備文件： 

農產品經營業者依申請輔導範圍檢附「草屯鎮農會友善環境耕作團體 

輔導申請書」(如附件一)，及申請書內要求之各項文件、生產記錄(至少三

個月)、土地租約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另需檢附曾參加8小時以上之有機或友

善栽培管理相關之教育訓練課程證明或有相關資料，如無本項資料應於本會

輔導完成申請後於6個月補參加完成並檢附證明文件。 

 申請流程如附圖一。 

 受理申請： 

 農產品經營業者填寫「草屯鎮農會友善環境耕作團體輔導申請書」(如附

件一) 及檢附申請應備文件送至本會，即進入文件審查作業流程。並於申

請受理後，進行土壤採樣，送至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或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檢驗了解農地的土壤肥力狀況。 

 文件審查： 

 農產品經營業者提出申請後，本會依其申請輔導，就申請者之資格、

生產場之地理位置及合法使用證明(土地登記、土地租約、土地使用同意

書)，審查其文件是否符合本會作業規範要求。 

 文件審查結果若認為申請文件內容有資料不全時，本會將通知農產品經

營業者於一個月內補充資料或說明(如因特殊原因無法如期補正時需事先

告知)。若屆期仍未補正，或補正後仍無法符合要求，則通知農產品經營

業者結案，並於三個月後始得重新提出申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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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查管理方式與規範：文件審查通過後，將與申請者連繫安排現場訪查。 

(一)本單位應指派稽核員至現場與農友進行訪查，確認各項作業符合本作

業規範。(如附件三) 

(二)農友於現場訪查前應備妥生產紀錄及資材購買單據，具決策權責人員

並應全程陪同。 

 審查通過/核發證明文件： 

 本會不定期召開審查會(有案件時)，由執行組人員擔任審查委員(推廣

部主任為主持人)並依據訪查報告內容對農產品經營業者進行審查，經

審查後符合下列各項基準者，得予納入本團體進行輔導： 

A. 申請輔導之農作物，經查核符合草屯鎮農會友善環境耕作作業規範。 

B. 檢附確實進行之生產紀錄及稽核員現場稽核之查驗文件。 

C. 產品藥物殘留等抽測結果應符合本會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如不符相

關規定，於六個月後始得重新提出申請輔導。 

 核發輔導證書: 

 審查通過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本會將依據其輔導範圍核發輔導證書。 

 輔導證書之有效期限為三年 

7. 後續追蹤管理: 

 農友納入輔導後，應每年完成8小時以上之有機或友善栽培管理相關之教

育訓練課程，並留存受訓證明或有相關資料供追查。 

 追查及抽查: 抽查將包括使用栽培管理應用資材紀錄、購買憑證、產品之包

裝、田區衛生、產品農藥殘留等項目。 

 定期追查：已通過審查之友善耕作農產品經營業者須進行每年或每期作

至少一次定期追查，方能繼續保有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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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定期追查：農產品經營業者於有效期間，若有下列情況，本會得依據相

關事證判斷，進行不定期稽核管理與追查。 

A. 經本會評估，如有疑似使用到農藥或化學合成肥料及其他非友善耕作

核准之資材…等，重大管理疏失時。 

B. 當農產品經營者管理狀況或任何可能影響已輔導範圍活動之變更，經

本會評估認為其變更對輔導管理有重大影響時。 

C. 當本會收到第三者提出有關已通過審查之農產品經營業者之申訴時、或

有其它本會認為應執行不定期追查之事項時，得對其進行不定期追查。 

D. 已通過審查之友善農作物之生產、維持運作之系統變更時，就變更部分

審查，認定足以影響原結果者，應就變更部分輔導之。 

E. 當追查或抽查發現已納入輔導之農友生產作業不符合本作業規範者，本

單位將至系統移除該筆農地，農友應於期限內改善，並於必要時再次安

排追查，以一次為限。未能於期限內改善者，本單位得終止權益，收回

友善環境耕作證明文件。農產品經營業者維持生產作業之紀錄及文件，

應將作業規範相關文件保存至少三年。 

 稽核方式: 

(一)書面稽核： 

1、自主管理：由農友自行填寫生產紀綠完成後送至本會團體進行書面審

查。 

2、查核時間：每年至少一次，稽核時間於5月至9月底前。 

(二)實地(現場)稽核：先行稽核前會議或溝通，再行現場稽核活動如管理、

作業…等稽核。(如附件四) 

1.本會指派稽核人員至現場查核，稽核員對與農產品經營業者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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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各項作業符合本會作業規範。 

2.農產品經營業者如對稽核員所開立之「稽核不符合項目報告」之事項

不認同，應當場提出說明或補正相關資料。 

3.現場稽核未通過者，本會應通知農產品經營業者限期改善，並以一次

為限。  

4、定期採樣： 

土壤：每3年1次，現場採樣方式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或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分析土壤狀況。 

5、不定期採樣：病蟲害好發期及經人提報疑似使用化學物品等，有違本

會作業規範時，將採農作物現場取樣方式送化學檢驗判定。 

 農產品經營業者維持生產作業之紀錄及文件，應將作業規範相關文件保存至

少三年，以供本會持續協助農友輔導及改善。 

 輔導異動： 

 增列與減列輔導： 

    農產品經營業者增加或減少生產(場）區時。農產品經營者申請

增(減)列輔導部分應填寫「草屯鎮農會友善環境耕作輔導(異動)申

請書」，並檢附相關資料向本會申請。 

 重新輔導： 

 確認已通過審查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於其輔導有效期間屆滿六個月前，已

通過審查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應申請重新輔導。已通過審查之農產品經營

業者有下列之情況者，應主動申請辦理重新輔導： 

A. 當種植之農作物變更時。 

B. 當輔導作物所用之標準變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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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若與輔導相關之供應者的所有權有所變更時。 

D. 當任何其他資訊顯示產品不再符合系統要求之情況時。 

 暫時終止輔導： 

 已納入團體輔導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有下列情形之ㄧ時， 本會得暫時終止該

農產品經營業者之輔導六個月。 

A. 未遵守「友善環境耕作作業規範」所規定之內容。 

B. 發現有不符合事項並通知農產品經營業者改善，而未於兩個月內改

善或未經本會確認者。 

C. 暫時終止輔導者，若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矯正措施，本會得恢復對其

之輔導。 

 終止輔導： 

 已納入團體輔導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有下列情形之ㄧ時，本會得終止其輔

導。 

A. 未符合本會作業規範基準，經要求限期改正而未改正或情節重大者。 

B. 規避、妨礙或拒絶本會進行定期或不定期追查。 

C.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農糧署各區分署抽驗其登錄農民

之田間、集貨場及市售農產品，檢出禁用物質者。但經本友

善耕作團體查證其違規情節不可歸責於已通過審查之農產品

經營業者並經農糧署認可者，不予終止輔導。 

D. 經暫時終止其輔導後，於限期內無法改善者。 

E. 自動申請終止者。 

F. 因故意或過失致其產品對消費者造成嚴重傷害，經本會查證屬實者。 

G. 終止輔導時，本會將以書面通知已通過審查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派員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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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關查核措施，公告並作廢其證明文件及合約書。 

 結束輔導：由農產品經營業者主動提出退出輔導 

 結束輔導時，本會將以書面通知已通過審查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派員採取

相關查核措施，公告並作廢其輔導證書及合約書。 

8. 申訴及爭議之提出與解決辦法 

 申訴適用的範圍 

 對抱怨案之裁決有異議而提出申訴。 

 客戶對輔導決定有異議而提出申訴。 

1.農產品經營業者可向本會提出抱怨、申訴或爭議。若農產品經營業者針對輔

導流程或納入團體輔導決定有異議時，必須於收到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訴，

並以一次為限。本會得於一個月內進行調查作業，並將結果回覆給農產品經

營業者。 

2.提出抱怨、申訴或爭議時須以書面方式為之，可至本會索取填寫「抱怨、申

訴處理單(附件一)」後回傳，本會將派人處理。 

3.申訴案件調查期間，本會就原本案例所作之輔導決定，其效力不受申訴提出

之影響；惟必要時，本會得暫時停止該案之輔導作業。 

4.申訴案調查完畢決議後，本會立即將申訴處理結果函覆農產品經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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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不合格 

 第二次不合格 退回申請 

 

六

個

月

後

始

得

重

 

三

個

月

後

始

得

重

申請流程圖：                                            附圖一 

 

 

 

 

 

 

 

 

是 

 

  

1.填寫「申請資料表」 

3.文件審查 

第一次未通過 

1個月內補正資料 

  第二次未通過駁回申請 

4.現場訪查/抽樣送檢 矯正措施/樣品複檢 

2.受理申請 

5.通過審查 6.核發證書 7.後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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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鎮農會友善環境耕作輔導(異動)申請書  附件一 

農友姓名：  身分證字號：  

連絡電話：  手      機：  

作物名稱：  E-mail  ：  

地    址：   

 
農地所在地： 

(地段、地號) 
 

申    請： 
 首次申請。 

 農地異動。 

自有土地 

須附文件 

1.身分證。 

2.土地登記謄本(第一類、須為農牧用地)若無標記須至公所申請分區證明。 

承租土地 

須附文件 

1.租約。2.身分證。 

3.土地登記謄本(第一類、須為農牧用地)若無標記須至公所申請分區證明。 

曾參加有機農業

訓練課程時數8

小時以上證明 

受訓證明或其他可證明文件 

 本友善耕作禁止使用化學肥料及化學農藥，歡迎有想法的農友一同加入。 

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為遵循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本會將依據內部個人資料保護政策善盡您個人資料之管理責任。並對其管理與處理方式

告知如下： 

1. 草屯鎮農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理友善環境耕作輔導，為確保申請者之共同利益，將遵循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

之規定，蒐集、處理及利用者所提供之個人資料，包括 E-mail 帳號、姓名、身分證字號、服務機構、通訊住址、電

話、耕作作物別及耕作地等資訊。通過審查之農民將依主管機關規定登錄前述資料於指定資訊系統，其中農民姓名、

耕作作物別及耕作地資料將於前開資訊系統供查詢。 

2. 申請者就其個人資料得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行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

停止蒐集、 處理、利用與刪除等權利。 

3. 申請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料或行使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利，但申請者提供資料不足或有其他冒

用、盜用、不實之情形，可能將不能參加相關評鑑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益。 

4. 申請者就其個人資料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或請求刪除前，本會得依循個人

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於個人資料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料。 

5.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料保護法或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我已閱讀並同意個人資料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立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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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申訴處理單 

編號：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者資料 

單位名稱 負責人 聯絡人 手機 

    

電話/分機 傳真 電子郵件 

   

申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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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農會友善環境耕作輔導查核表       附件三 
                            查核時間:     年    月    日 

檢查 

項目 

分類 查  核  項  目 結果 

(請勺選)

說     明 

一 

、 

前 

置 

作 

業 

土壤 (農田

及周邊環

境) 

是否確認土壤之重金屬含量符合標

準? 

□是□否 查詢農試所重金屬汙

染區 

承上，有無三年內之土壤檢驗報告? □是□否  

是否設置圍籬或緩衝帶防止外來污染

之設施? 

□是□否  

原水 水源來源為何? □河川水 

□地下水 

□自來水 

□其他 

其他水源為: 

水源是否未受到污染(透明無色、無

臭味等)? 

□是□否  

水質 是否確認水質符合標準? □是□否  

栽培紀錄 是否有保存作物栽培紀錄及憑證(種

苗、肥料、病蟲害資材憑證) 

□是□否 請提供相關紀錄 

二
、
農 

場 

準 

備
、 

栽 
培 
作 

業 

作業人員教

育訓練 

是否接受相關作業之各種教育訓練，

並將所學運用於實務上? 

□是□否 請提供教育訓練記錄

栽培

管理 

病蟲

害 

是否有減少病蟲草害發生之措施? □是□否  

災害

對策 

是否有防止天然災害之措施? □是□否  

秧苗 採購 是否依照友善農產品生產規範之規定

正確選購秧苗等資材? 

□是□否  

土壤

改良

及肥

料資

材 

採購 是否依照友善農產品生產規範正選購

肥料資材? 

□是□否  

保管 是否妥善保管資材，並實施整理、整

頓、清掃? 

□是□否  

施肥 是否依照友善生產規範及施肥標準或

土壤診斷結果進行施肥? 

□是□否 請提供土壤肥力診斷

分析 

病蟲

草害

等防

治資

材 

採購 是否依照友善生產規範正確選購病蟲

害防治資材 

□是□否  

保管 是否妥善保管資材，並實施整理、整

頓、清掃? 

□是□否  

使用 是否正確使用(包括方法及時機)病蟲

草害等防治資材? 

□是□否  

作業用具及

機械 

是否實施定期清潔(洗)、維護及檢

查? 

□是□否  

是否與慣行栽培作物分開使用作業用

具及機械使用前徹底清潔(如噴灑設

備等)? 

□是□否  



 

13  

設備是否都經良好的維護，以預防友

善作物及農地遭受污染(如機油、燃

料或冷卻劑的滲漏污染等)? 

□是□否  

三

、

其

他

查

核

項

目 

生態保育 是否確實執行天然資源(包括土壤、

水質等等)保育工作?  

□是□否  

觀察農田生態環境狀況 

捕食者 

□瓢蟲 □胡蜂  □蜘蛛     □蛇 

□蜈蚣 □螳螂  □青蛙     □草蛉

□食蚜蠅         □食蟲虻 

訪花者 

□蜜蜂 (數量) 

 

 其他(有/無)生態保

育措施: 

 

雜草種類有幾種?   

蜜源植物有幾種?   

樹籬作物有幾種?   

友善完整性

之維持 

農地所設置之緩衝區是否與農田區域

圖中所標示之緩衝區及毗鄰地相符? 

□是□否  

採收及採收後處理之方法、清洗等過

程是否符合友善作業規定，並確保友

善之完整性? 

□是□否  

註:申請者於提出申請前，須先自我查核，惟自我查核結果不代表申請者一定可以通過輔導。 

 

被稽核者:                                        稽核人員: 

 

 

陪同稽核人員: 

 

 

稽核結果：          □符合       □不符合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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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耕作現場訪查表單            附件四 
 

農場名稱：        

農場主：                     

訪查人員：                         

訪查日期： 

指引 

1. 到農場之後應主動請農友介紹田區分佈、個人經營方式等，並向農友介紹人員、今日到 

訪目的，抱持著認識新朋友的心情與農友建立關係 

2. 包括以下內容 1.單位自我介紹、2.友善農業說明、3.進行流程 

3. 進行流程: 

甲、口頭進行介紹、請農友說明本身依據友善農業標準進行實務、訪查流程(30min)  

乙、農場巡迴調查、環境、資材及包裝室(1~2hr)。 

丙、訪查小組討論(10~30min)。 

丁、與生產者討論，確認訪查資料是否有誤，並就今日的調查給予生產者協助或建議。 

4. 以下的問題經常內含主觀的答案，可能有時會帶給你的是另個問題而非答案。這無妨！ 

開口向農場主詢問吧！如果你真的感到困惑，莫遲疑與所屬友善團體聯繫。 

5. 這份訪查文件將不會公開。隨意在空白處寫下筆記或你自己的疑問……或者把這個當做 

是進行審查時的引導。只有農民的基本資料會放在網路上公開。 

6. 請謹記：訪查過程中很容易偏入特定主題的對話或討論。在訪查結束之後再這樣做吧。 

務必保持在軌道上，執行對農場主實作的全面調查。 

 

 
 

農場分布圖(請註明灌溉水源、資材間、隔離帶或緩衝帶、作物名稱、南北方位、周邊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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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產調查                        

 

1. 從事農業的動機與經驗 

 

1.1 主要收入為農業，還是有其他副業？是否有經濟壓力? 
 

1.2 
主要農業知識來源？□農業課程□老經驗前輩□其他 

  ？ 

 

1.3 從事農業的緣由?未來展望? 
 

 

2.農場環境 

 

2.1 農場座落於平原、山坡、丘陵、海濱或河川地？ 
 

2.2 周圍是否有鄰近環境保護區或是水源地?或是有重金屬或 

其他汙染物質工廠? 

 

2.3 農場主要施行的土壤管理及水土保持措施為何?  

 

3.農場狀況 

 

3.1 多少面積屬於□設施 。□露天栽培 。 
 

3.2 是否為租用或代耕？租約多久？  
 

3.3 詢問農地已經被耕作多久了？之前種植作物與用肥、用藥

方式，最近一次使用化肥、農藥、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

資材是什麼時候？ 

 

3.4 在農場上的用具是否保持乾淨而整齊？  

 

4.鄰田風險 

 

4.1 鄰田作物為何？是否會使用農藥及化學肥料? 是/否  

4.2 農民是否清楚鄰田的噴灑頻率？ 是/否
 

4.3 是否有鄰田污染風險？（評分）（鄰田若使用高
壓噴劑，可以噴灑 15~18 米的距離這麼遠，可要求農
友將產品送檢，觀察農藥污染狀況） 

是/否

 

4.4 有隔離帶/緩衝帶嗎？是否具有效性?如何改善？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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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水源狀況 

 

5.1 土壤是否有植物、雜草覆蓋、敷蓋?或是裸露？ 
 

5.2 土壤質地□砂質。□黏質。□坋質。有許多孔隙？可以撥
開表層土壤並抓一把土捏實後放開看看，是否會立刻散
開？判斷土壤質地狀況。 

 

5.3 是否有做土壤肥力檢測？若有，依據土壤肥力報告，討論 

目前土壤狀況。 

 

5.4 灌溉水來源？是否有重金屬污染風險？ 
 

 
6.種子種苗狀況 

 

6.1 作物種子、種苗的來源，是自己採種，或是外購回來的? 
 

6.2 對於種子(苗)的來源是否有了解?例如有無使用藥劑處理，

如有需要，如何判斷基改種子? 

 

 

7.土壤改良與病蟲草害防治 

 

7.1 農民如何改善土壤肥力與病蟲害？ 使用□輪作□外購資 

材□自製資材□什麼也不作？ 

 

7.2 確認農民使用的肥料種類，□固態□液態、□外購□自

製，製作肥料的原料來源？發酵是否完全？施用方式？頻

率？使用的是有機複合肥或是有機肥? 

 

7.3 遭遇的病害？如何控制？（確認是否與申請表符合） 
 

7.4 遭遇的蟲害？如何控制？ 
 

7.5 遭遇的草害？□敷蓋□覆蓋□翻耕?其他物理或生物防治 

方式?人工或機械除草?如都不是，如何控制雜草？是否有

焚燒塑膠布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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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態環境 
 

8.1 捕食者： 
□瓢蟲     □胡蜂    □蜘蛛     □蜈蚣  

□螳螂      □青蛙   □草蛉     □蛇 

□食蚜蠅   □食蟲虻 

訪花者： 

□蜜蜂     (數量)           

其他(有/無)生態保育措施 

 

8.2 雜草種類有幾種? 
 

8.3 蜜源植物有幾種? 
 

8.4 樹籬作物有幾種? 
 

 

 

二、 通路狀況調查 (建議調查作為後續輔導之輔助) 

 

9. 作物及產量 

 

9.1 農民的生產計劃，並提供產季或產量。 
  

9.2 農地上目前栽種的作物為何？ 

何時種植？ 

何時採收？ 

農地全部都在種植嗎？ 

還是有休耕情況？ 

  

9.3 簡述作物週期，例如整地、除草、種植、施肥、防治、

採收、休耕…。 

  

9.4 包裝上，能否以較為環保的概念出貨?包材跟分級狀況? 
  

9.5 農場是否有設施?例如包裝場、倉儲設備(冰庫)，自有或共
用? 

  

9.6 農友可以用的通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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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方面問題(建議調查作為後續輔導之輔助)  

 

10.產品品質 

 

10.1 農產品是否會做農藥殘留檢驗報告?最近一次檢驗 

結果如何?檢驗的次數與方式? 

是/
否 

 

10.2 原則上希望整體調查資訊全部公開，有哪些資訊

是屬於生產者、友善團體認為不適合公開的? 

□公開(含訪查總結報告)。 

□半公開(僅公開基本資料)。 

 

 

 

 

訪查總結報告 

 

謹以此聲明：致以我最大的能力，並且立基於我的觀察與跟生產者的訪談，對於以下宣稱我 

感到自信，這些宣稱是關於農場，而該農場的生產者願意共同列名。 

 

我沒看到使用以下物品的跡象：禁用的殺蟲劑、 

除草劑、殺菌劑、禁用的化學肥料、賀爾蒙或者

抗生素。 

 同意/不同意 
 

  （簽名） 

農場主很謹慎地確認了在他的農地上，沒有使用 

基因改造或化學處理的種子。 

 同意/不同意 
 

（簽名） 

種植者表達出對永續農業生產實作的承諾，試圖 

維持並提升土壤長期地力，並且保護和保全水資 

源。 

 同意/不同意 
 

  （簽名） 

我保證：以我最大的能力、觀察，並立基於我跟生產者的親自訪談，我有自信建議上述所 

列生產者及其農場 

應被納入 不應被納入 （請圈選其一選項）  

在「草屯鎮農會友善耕作團體」的夥伴行列。 

 

訪查員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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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鎮農會友善環境耕作個人輔導不符合事項報告   附件五 

不符合事項報告編號：                         □嚴重缺失 □輕微缺失 

      生產單位名稱：                              日期：   年  月  日 

1. 不符合事項之說明： 

 

 

不符合事項依據： 

需執行：□書面審查 □現場查核 

稽核員：                          被稽核代表： 

注意：此缺失應於1個月內矯正與回覆，逾期未回覆，將暫時終止貴單位友善

耕作環境資格：三個月內缺失未矯正完成，本團體將終止貴單位輔導資格。 

2. 改正與矯正措施說明： 

 

 

被稽核客戶代表簽名： 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3. 經審查後之意見 

□審查所提出之改正與矯正措施，確定可接受。 

□需要書面證據(於下次追查稽核時確認)，以查改正與矯正措施之有效性 

□尚無法確認其有效性，請與   年  月  日前補送改正與矯正後之相關資料

□其他： 

稽核員簽名： 日  期：       年      月      日

4.本不符合事項於   年    月    日執行       稽核時，經現場查核其改正

與矯正措施執行情形： 

□已確認其有效性 

□無法確認其有效性，已轉為當次稽核不符合事項，編號： 

稽核員簽名： 日  期：       年      月      日

 


